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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

律师出席了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

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在此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审核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及公司

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2017年1月4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召集。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1月5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根据本所

律师见证，现场会议于2017年1月20日下午14:00在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1号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阮鸿献先生主持；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月20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月19日下午15:00至2017年1月2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

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内

容一致，符合相关法律、《股东大会规则》及《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根据本所律师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的证券账户卡、股东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查验，在出席会议人员签名册上签

名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297,859,6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2147%。上述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 

 

此外，通过网络投票的公司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

统计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并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8 人，代表公司

股份数为 16,549,27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789%。 

 

以上两部分合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

人，代表股份 314,408,95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393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所律师出席、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根据本所律师的查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下列议案： 

 

1.《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43,080,59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501,2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关联股东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2.《关于公司向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昆明市人民西路 821 号房

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43,080,59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501,2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关联股东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3.《关于公司向富滇银行昆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4,395,4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7  %；反对 13,5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弃

权 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487,7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270%；反对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0.073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4,408,9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参与表决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501,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5.《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6.《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议案》 

 

    6.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43,023,2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1 %；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13,500 股，

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43,5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88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1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73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6.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43,023,2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1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13,5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6.3 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43,023,2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1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13,5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6.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43,023,2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1 %；反对 57,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9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443,5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6881%；反对 57,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0.311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6.5 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457,0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611%；反对 4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0.238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6.6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6.7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6.8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6.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6.10 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7.《关于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8.《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9.《关于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1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11.《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13.《关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14.《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15.《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阮鸿献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036,75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4 %；反对 4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6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57,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11%；反对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23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因关联股东阮鸿献拟参与认购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阮鸿献先

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其中：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

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

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文件精神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6]23 号）等相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对全部议案均就中小投资者（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专

区关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披露要点相关规定，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收到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监票和计票，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结果。公司在网络投票截止后合并统计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

列明的全部议案均获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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